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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粤知〔2022〕51号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转发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

关于面向企业开展 2022 年度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知识产权局：

现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面向企业开展 2022年度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函运字〔2022〕

497 号）转发给你们，并将 2022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

下简称优势企业）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以下简称示范企业）

申报、复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测评

（一）条件范围

1．申报条件。申报优势企业的，应为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知识产权优势突出的企业；申报示范企业的，应为培育期满 3年

的优势企业（含 2019年及以前认定的优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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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核范围。2019年及以前认定的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均

须参加复核。

（二）数字化测评

各地级以上市知识产权局组织辖区内参加申报和复核的企

业在线填报注册信息，省知识产权局按照相应条件和范围进行初

核。初核通过后的企业统一进行数字化测评。

二、推荐上报

（一）申报推荐

省知识产权局组织对通过测评的申报企业开展评审，综合测

评和评审情况，确定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推荐名单，按要求报送

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复核上报

省知识产权局对通过测评的复核企业进行初核，初步确定通

过复核的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名单，按要求报送国家知识产权

局。

三、审核认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报的申报企业评审情况和推荐名单，以

及初步确定通过复核的企业名单进行审核确认，经公示无异议

后，发文予以认定。

未通过复核的企业，在 1年期内保留资格并再次组织复核，仍

未通过或未参加复核的企业，从名单中予以撤销。

四、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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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各地级以上市知识产权局组织辖区内参加申报和复

核的企业通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管理系统”（网

址 https://declare.cneip.org.cn）完成注册、申报、复核、测评等工

作。

（二）参加申报和复核的企业 6月 15日前完成注册。通过

初核的企业 6月 30日前完成数字化测评。以前年度已经注册的

企业需重新注册。

（三）优势企业申报示范企业的，视为同时参加优势企业复

核，无需单独提交复核流程。

（四）请深圳市知识产权局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要求，自

行组织辖区内企业开展申报复核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2022年度国家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申报复核填报说明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2022年 6月 2日

（联系人及电话：章斯敏，020-87682518；吴瑛，020-38835521；

数字化测评小程序技术支持，010-82062112；管理系统技术支持，

010-82803888-6022、010-82803888-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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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推荐名额

序号 地区 推荐名额

1 北京市 17
2 天津市 8
3 河北省 9
4 山西省 4
5 内蒙古自治区 5
6 辽宁省 10
7 吉林省 8
8 黑龙江省 5
9 上海市 10
10 江苏省 46
11 浙江省 28
12 安徽省 30
13 福建省 13
14 江西省 14
15 山东省 35
16 河南省 11
17 湖北省 16
18 湖南省 17
19 广东省 60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
21 海南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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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推荐名额

22 重庆市 18
23 四川省 22
24 贵州省 4
25 云南省 6
26 西藏自治区 1
27 陕西省 5
28 甘肃省 9
29 青海省 1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4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
33 大连市 7
34 宁波市 12
35 厦门市 5
36 青岛市 11
37 深圳市 9

注：示范企业推荐名额根据各地现有优势企业数量的 8%以

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的 2%的总和计算得出。国务院

国资委出资管理的企业及其他部委管理企业不占推荐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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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作联系信息表

单位：

处室 姓 名 职务 座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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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档案馆。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日印发

校对:吴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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